滨妇发[2013]13号
滨 州 市 妇 联
关于开展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的实施方案 
（2013年3月29日)
 
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以及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密切联系群众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，激励广大妇联干部进一步提升思想境界、增强干事信心、改进工作作风、提高工作效率，推动全市妇女工作再上新台阶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，经市妇联党组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。现提出如下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紧紧围绕“改作风、提效能、优环境、促发展”，通过“四破、四树、四提升”，实现工作作风明显转变、办事效率明显提高、服务能力明显改进、履职能力明显提升，以更加扎实的作风、更加有力的措施、更加高效的工作，为推动我市妇女儿童工作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
二、任务目标
(一）破骄满，树新标，思想境界再提升。着力破除小成即满、小富即安，自我陶醉、歇气松劲，因循守旧、不思进取，安于现状、庸碌无为，拈轻怕重、畏难发愁等不良风气。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、忧患意识、紧迫意识，立足当前实际，瞄准更高目标，提升发展境界，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自我加压、迎难而上，顽强拼搏、勇争一流，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创造发展新业绩，再掀科学发展新高潮。
(二）破梗阻，树形象，执行能力再提升。着力破除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，刁难使绊、科室梗阻，敷衍塞责、推诿扯皮，疲沓拖拉、效率低下，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，越位、缺位、错位等不良风气。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、效率意识、执行意识，努力解决“不愿执行、不敢执行、不会执行”的问题，切实做到“主动办、马上办、限时办、高效办”，雷厉风行、立说立行、令行禁止，不断提高效能效率、执行能力和服务水平，坚决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委精神，优化发展环境，增强洼地效应。
(三）破空喊，树实绩，务实作风再提升。着力破除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，忙于应酬、疏于学习，好大喜功、急功近利，浮躁浮夸、弄虛作假，只图虚名、不求实效，脱离群众、脱离实际，标准不高、不紧不慢，追名逐利、漠视群众，文风会风冗长等不良风气。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、务实意识、为民意识，提升抓落实的境界，树立抓落实的导向，把准抓落实的方向，提高抓落实的效能，凝聚抓落实的合力，铺下身子真抓实干、埋头苦干，切实做到察实情、讲真话、用真功、办实事，心系妇女、为民谋利、推进发展。
(四）破奢腐，树清风，廉政建设再提升。着力破除以权谋私、与民争利，滥用职杈、失职渎职，纪律松弛，贪图享乐、奢侈浪费，讲排场、比阔气等不良风气。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自律意识、节约意识、清廉意识，严格执行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要求，严格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，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，清廉自守、率先垂范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，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。
三、载体活动
(一）开展作风改进调研督导。深入县区、乡镇妇联以及市直妇委会、女企业家协会，就当前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整体状况、存在的突出问题、形成原因及改进作风的意见建议进行调研。同时，通过滨州妇女网、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。全体党员干部开展自查剖析活动，重点围绕发展境界、工作作风、服务能力、廉洁意识等方面，征求意见，查摆问题，剖析原因，研究对策，边查边改。
(二）大力推行公开承诺践诺。结合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组织开展“我承诺、我服务”主题活动。各部室和机关全体干部要紧紧围绕党性觉悟、执行能力、岗位职责、效能效率、廉洁自律等方面提出承诺内容，并通过公开栏、网络、新闻媒体等途径进行公开，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。认真落实各项承诺，定期召开践诺评议会议，接受党员和群众质询。年终对承诺落实情况进行总评，并将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
(三）开展作风问题专项治理。大力开展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问题专项治理，督促全体党员干部改进调查研究，了解真实情况，解决实际问题。大力开展厉行勤俭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专项治理，认真执行中央、省、市有关规定和要求。大力开展遵守纪律问题专项治理，切实解决纪律涣散、自由散漫、擅离职守、串岗脱岗等问题，确保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。
（四）开展下基层、访妇情、办实事活动。认真总结庆“三八”、走基层、送温暖、办实事活动的成功经验，以“三访六送四关爱”为主要内容（即：走访贫困母亲、优秀妇女典型、老妇女工作者；送文化、科技、法律、健康、项目、信息；关爱贫困妇女、留守儿童、孤困儿童、空巢老人），深入基层开展妇情调研；探访妇情，了解妇女需求；办实事、解民忧，切实为妇女群众排忧解难。
（五）实施“巾帼创业行动”。在广大职业妇女中开展“巾帼创新业、建功十二五”主题活动，为广大妇女立足岗位、创先争优搭建平台；在农村妇女中开展“十百千”争创活动，带动妇女在参与农工贸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增收致富。加大妇女小额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力度，全力打造“大姐”家政服务品牌，挂牌建立“滨州大姐”家政培训基地，成立“大姐”家政服务业协会。
（六）实施“巾帼文明行动”。2013年全市共创建市级生态文明村300个，市妇联继续做好组织协调、调度督查、考核验收等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。发挥家庭领域工作优势，实施“美丽家园工程”，引导妇女并带动家庭成员自觉践行绿色、节能、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。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，以家庭和睦推进社会和谐。成立家教讲师团，引导家长科学教子、以德育人。发展壮大巾帼志愿服务队伍，吸引更多妇女做好扶贫帮困、关心关爱空巢老人和流动留守儿童。
（七）实施“巾帼维权行动”。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讲进党校、进高校，提高党政干部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自觉性。对妇儿工委成员单位联络员和各县区相关负责人员进行“两个规划”评估业务知识培训，争取将“两个规划”实施纳入市委、市政府专项督查，纳入市人大、市政协的执法检查、视察工作内容。利用“爱心驿站”平台，开展“农村留守儿童关爱行动”等活动，进一步发展妇女儿童公益慈善事业。
（八）实施“巾帼成才行动”。按照建设学习型、创新型、服务型组织要求，加强基层妇女干部队伍建设，在妇联干部中，继承和发扬“干事创业、团结和谐”两大法宝，大力实施提升境界、提升素质、提升形象“三提工程”， 努力打造政治坚定、创新务实、团结和谐、奋发有为的妇联干部队伍。在市妇联机关开设“周末大讲堂”，学习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学习篇目。
(九）切实强化督查问责问效。通过定期检查、专项调查、现场走访、暗访、投诉处理等方法，对作风效能建设情况开展督查。加大曝光力度，充分发挥反面典型的教育、震慑作用。进一步强化问责，严肃纠正和处理干部作风、效能效率和发展环境方面的问题，实现问责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。
四、时间安排
(一）学习动员阶段（2013年3月）。召开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动员会议，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。成立市妇联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领导小组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全面启动工作。认真学习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、领导讲话和要求部署，切实增强改进作风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
 (二）查找剖析阶段（2013年4月）。要重点围绕“精神状态、执行能力、工作作风、效能效率、廉洁勤政”等方面认真查摆问题、深刻剖析原因。通过召开座谈会、设立征求意见邮箱、走访群众等形式，认真听取机关内部、服务对象、上级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立足边查边改，力求把问题找准、找实、找透。根据自我查找和征求意见情况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责任、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。
(三)整改问题阶段（2013年5月-10月)。认真落实整改方案，建章立制，努力解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，特别是承诺事项和群众提出的热点问题办理情况，要认真进行研究、解决和反馈。
(四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13年11月-12月)。认真总结活动情况，看群众反映和自查出来的问题是否得到认真解决，已整改的问题有无反弹现象，是否有新的问题出现等，并形成书面自查材料。要立足长远，抓好活动中规章制度的梳理、修订、完善工作，积极探索建立作风改进长效机制，不断提高工作实效。
五、组织领导
(一）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。市妇联成立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组宣部，具体负责此项活动的组织、协调等工作。分管领导要加强对此项活动的指导，确保作风改进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实到位。
 (二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广泛宣传改进作风的重要意义，认真总结推广成功做法和经验，通过强化宣传教育，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的自觉性、主动性，营造浓厚的氛围，促进机关作风改进。
(三）精心实施，落实责任。要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，结合妇联工作实际，认真研究制定具体方案，突出工作重点，精心组织实施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负起责任，认真组织好每一阶段的工作，确保作风改进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实到位。
（四）统筹兼顾，确保实效。要处理好开展活动与做好各项工作的关系，科学安排时间和精力，以活动的扎实开展推动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，统筹兼顾，注意结合，以各项工作的实绩来检验活动的成果，确保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取得实效。
 
 
附：滨州市妇联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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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妇联“作风改进年”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 
组      长：郑玉梅  市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
副  组  长：孟  青  市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单丽君  市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田桂枝  市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妇儿工委办副主任

田春丽  市妇联党组成员、副调研员
成      员：孙解珍  儿童部部长

            钱  晖  发展部部长

周艳华  组宣部部长
于  婷  科员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组宣部，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、协调和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
